元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规划内

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补助的通知

元阳县财政局债务科：

根据《红河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红财农发〔2024〕112号）要求，现将2025年度规划内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补助356万元下达你科室。此款列入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：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“2130599-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”，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0302-基础设施建设”。请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40号）和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相关规定要求，切实加强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绩效目标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阳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月24日


抄送：县政府办、县审计局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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